切       結       書附件三

[bookmark: _Hlk165646971]具切結人        (單位名稱)          ，因職場性騷擾案件而進行心理諮商，向臺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心理諮商費用補助，經詳閱「114年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補助職場性騷擾案件心理諮商費用計畫」規定，願具書狀切結本次申請心理諮商補助時，所填具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皆無虛偽不實，亦無「同一事件同一項目，已獲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申請獲得補助」之情形。
具結人願保證上述具結皆為真實，如有不實，願接受取消本補助案，並於接獲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內一次全額繳還補助款項，且願接受一切法律責任，特立此書為憑。
此致
                臺南市政府

具結單位：
統一編號(或自然人雇主身分證號)：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承 辦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
電    話：
地    址：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